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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村级组织之间经济实

力差距悬殊；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大，农民增收难；土地问题是农村矛盾的焦点，农民对

保障土地权益的愿望强烈；多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远未满足需求；农村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亟待提高。因此，在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家应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民土地权益、农村劳动力转移及

就业、农村金融以及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对农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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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urvey of 2749 villages in China implemented by the academic group of Study 

for Promoting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power of different 

villages has large gap, so is income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t’s difficult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income; land is the focus of problems in countryside, farmers have intensive desirability 

to protect their land right; most of farmers enter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public service and 

infrastructures in rural areas can’t meet farmers’ dem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net construction is 

lag, education and heath service need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port to rural areas in rural infrastructures investment, 

farmers’ land right, farmers’ transfer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employment, rural finance,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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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以来，我国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于同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涉及 17 省（市、区）、20 个地

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样本选择表现为，每个被调查省及地级市

选 3个县（区），每个县（区）选 3个乡镇的全部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综合分析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一一一、、、、村级组织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村级组织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村级组织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村级组织经济实力相差悬殊 

被调查村庄就自然地形而言，属于平原地区的占 50%，属于山区的占 27%，属于丘陵

区的占 22%；就城郊类型而言，一般村庄占 80%，乡镇政府驻地村庄占 13%，中小城市郊

区村庄占 6%，大城市郊区村庄占 1%；就在当地县内的贫富类型而言，一般村庄占 9%，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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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穷的村庄占 32%,比较富裕的村庄占 9%；就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状况而言，低于或等于全国

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村庄占 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村庄占 47%。 

（一）多数村庄集体经济收入微薄 

总体上看，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微薄。集体收入低于 5

万元的村占近一半，低于 10 万元的占近 60％，高于 50 万元的村占 22.6％，高于 100万元

的村占 16％。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平均值为 190.8万元，剔除少量超过 1亿元收入的特殊样

本后，调整后的集体经济总收入平均水平为 79.2 万元。东、中、西部集体经济实力差距明

显。西部、中部各有 91.4％、75.9％村庄收入在 10万元以下，而东部有近 60％村庄集体收

入在 10万元以上。西部和中部集体收入高于 100万元的村庄分别占比为 3.9％和 1.2％，而

东部这一比值为 33％。 

总体上看，村集体本身收入是村总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占集体总收入的 69.15％。其

中，村农业承包收入占总收入的 38.08％，占比较大；村办企业收入占 17％；财政性补助占

16.44％；厂房、土地及其他财产租赁费收入占 10.19％；村级农林牧渔直接经营收入占比较

少，只有 3.88％。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村集体本身收入比例最高，为 76.20％，东部地区村

办企业收入、土地厂房等资产租赁费收入的比例也高于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看村集体自

身收入在村级总收入总占比较大，但在有集体收入的 2574 个村庄中，700 个村庄没有集体

本身收入，占比为 27.2％。 

（二）村级组织运转费用差距悬殊 

所有被调查村庄中，集体支出在 1万～5万元之间的频率最高，为 31.1％，支出超过 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和 200 万元的村庄分别为 32.2％、21.9％、14％和 5.8％。西部地

区支出在 5万元和 10万元以下的村庄分别占 78.1％和 87.9％，中部这两个支出区间的比例

分别为 51.1％和 74.2％，而东部却只占到 17.8％和 25.4％。东部有 61％村庄支出在 20万元

以上，而中部和西部村庄分别只有 11.7％和 5.6％。东部有三成村庄支出超过 50万元，而中、

西部只有不到 1％和 3％，差异明显。 

村集体支出中以公共建设支出和管理费用为主。村公共建设支出占到村总支出的

42.5％。中西部地区这一支出的比例都超过了 50％。管理费用占村集体支出的 20％～30％。 

被调查村庄 2005年共发生管理费用 3.44亿元，平均每个村管理费用 16.05万元。东、

中、西部村管理费支出情况如表 1。从结构上看，村组干部工资占 61.7％，业务管理费占

18.7％，日常办公开支占 15.2％，集体用水电费占 4.47％。东部地区村人均管理费支出为

120.35元，分别是西部的 17.83倍和中部的 5.86倍。 

 

表 1  东、中、西部村管理费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村管理费总额 931.95 100 2374.04 100 39893.02 100 

村组干部工资 632.65 67.9 1309.05 55.1 17815.06 44.7 

集体用水电费 71.02 7.6 120.49 5.1 12407.45 31.1 

日常办公开支 131.74 14.1 633.65 26.7 4099.54 10.3 

业务管理费支出 96.54 10.4 310.85 13.1 5570.97 14.0 

人均村管理费支出 6.75 — 20.55 — 120.35 — 

不同地区村干部报酬相差悬殊。平均每个行政村有村干部 5.41人，干群比例为 1∶331。

被调查村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为 8714元。从分布情况看，年报酬低于平均水平的共 2038个村，

占 77.7％，高于该水平的共 584个村，占 22.3％。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村干部年均工资



是西部的 7.21 倍，是中部的 6.27 倍。西部地区村干部年均工资为 2282.99 元，其中村干部

年均工资在 3000 元及以下的村占 81.1％。中部地区村干部年均工资为 2626.79 元，其中村

干部年均工资在 3000元及以下的村占 69.5％。东部地区村干部年均工资为 16460.64元，其

中村干部年均工资在 3000 元及以下的村占 15.5％。村干部年均报酬最低的陕西省仅为

1051.85元，最高的上海市为 34431.41元，后者是前者的 32.73倍。东、中、西部村干部工

资情况如图一。 

（三）村级债务负担重 

表 2反映了 2005年被调查村庄村级集体资产负债情况。被调查村庄 2005年末累计集体

资产总额均值为 371.81万元，东部地区平均每个村庄集体资产总额为 727.86万元，规模较

大，而中部地区平均每个村庄资产只有 44.14万元，西部地区更少，为 21.45万元。被调查

村庄集体平均负债水平为 176.24万元，东部村庄平均负债 305.61万元，中部平均负债 52.48

万元，西部平均负债 22.77 万元。村集体负债主要来自个人借款，平均比重占 41.43%，中

部地区个人借款比重最高，达到了 53.46%。信用社也是村庄借款的主要渠道，平均比重占

17.85%。 

 

表 2  2005年村级集体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综合 西 中 东 

一、年末累计资产总额均值 371.81 21.45 44.14 727.86 

构成：1、流动资产 39.18 18.47 29.91 41.09 

2、长期投资 5.11 2.99 8.88 4.95 

3、固定资产 51.61 77.87 58.95 51.31 

4、其他资产 4.10 0.67 4.87 2.65 

二、年末累计负债总额均值 176.24 22.77 52.48 305.61 

构成（%）：1.向信用社借款总额 17.85 25.86 18.44 14.54 

2.向其他银行借款总额 4.40 5.49 5.77 3.34 

3.向企业法人借款总额 10.23 8.85 6.20 12.66 

4.向个人借款总额 41.43 46.95 53.46 33.66 

5.向民间金融机构借款总额 4.83 1.85 6.54 5.16 

三、2005 年负债资金使用结构 

1.办企业 3.62 3.62 10.84 13.95 

2.支付干部工资 13.75 13.75 16.21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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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缴税费 4.28 4.28 7.86 2.73 

4.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42.84 42.84 34.29 47.30 

5.教育支出 17.11 17.11 13.59 3.42 

6.偿还旧债 13.21 13.21 9.05 11.59 

 

从负债资金的使用结构看，1710 个村庄回答了村庄负债使用的问题，村庄负债资金最

主要的用途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地区负债资金用于办企业的比重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负债资金用于教育支出的比重很高。中部地区村庄负债用于支付干部工资和上缴

税费的比重最高，分别达到了 16.21%和 7.86%。 

被调查村庄中有 32.9％的村庄资不抵债，也即净资产小于零。净资产处于－10 万～0

万元之间村庄比例为 21.9％，处于 0万～10万元、10万～50万元、50万～100万元、大于

100万元的村庄比例分别为 18％、16.8％、7.2％和 25.1％。 

（四）多数村庄集体经济实力变化不大 

所调查村庄中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变化不大和有所下降的村庄比例分别为

25.5％、56.1％和 18.4％。西部地区村集体经济实力以变化不大为主，占 71.3％。中部地区

村集体经济实力有所下降的比例将近 3 成，中部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比例只占

12.2％。东部地区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比例为 40.5％，中部和西部地区只有 10 多个

百分点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在不断增长。 

东部地区村干部更多地认为要靠招商引资、出租集体资产或集体土地来壮大集体经济实

力，比例分别占到 74.5％和 81.1％，分别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村庄高出 16.5％、37.5％和 12.7％、

30％，这也反映了东部地区村干部对招商引资并出租集体资产或土地更大的认可度和现实可

行性。中部和西部地区村干部更倾向于争取上级下拨或补贴，比例为 88.4％和 75.4％，比东

部分别高出 20.4％和 7.4％，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中西部村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大。 

 

二二二二、、、、农民收入差距悬殊农民收入差距悬殊农民收入差距悬殊农民收入差距悬殊，，，，农民增收难度大农民增收难度大农民增收难度大农民增收难度大 

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存在显著的差距，农民增收在现实中也面临

诸多障碍。 

（一）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悬殊 

被调查村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达到了 3823元，高于 2005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从收入

分组情况来看，收入水平在 2000～2999元的村庄比重最高，达 22.01%，近一半的村庄农民

人均纯收入低于 3000元。 

分地区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都远低于东部地区，分别是东部地区人

均收入的 47.14%和 33.09%。贵州安顺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997元，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

1／3。而江苏苏州市农民人均收入为 8797元，超过全国人均水平的 2倍，是安顺的 8倍。 

从表 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人均纯收入在 7000～7999元间的村庄比重最大，并且将

近半数样本村的人均纯收入在 6000 元以上。中部地区村庄人均纯收入集中分布在 2000～

2999元间，同时超过 6成的村庄人均纯收入在 3000元以下。西部地区村庄的人均纯收入也

是集中在 2000～2999元间，但超过半数的村庄人均纯收入低于 2000元。 

 

         表 3      分地区分收入组结构      单位：% 

人均纯收入 东部 中部 西部 

＜1000 3.17 5.39 22.52 

1000～1999 6.02 20.71 31.33 



2000～2999 6.18 37.21 34.76 

3000～3999 13.43 29.46 9.18 

4000～4999 12.86 6.90 1.47 

5000～5999 11.07 0.00 0.49 

6000～6999 9.60 0.00 0.00 

7000～7999 14.89 0.00 0.00 

8000～8999 10.82 0.00 0.00 

9000～9999 8.79 0.00 0.00 

＞10000 3.17 0.34 0.24 

合计 100 100 100 

 

（二）农资价格过高、缺乏资金与技术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 

农资价格偏高是农民增收难的最突出原因。表 4反映了 2491份村庄有效问卷中农民对

增收困难的原因选择情况，排在首位是农资价格过高，选择此项的村庄比例接近 70%，也

是所有原因中唯一超过半数的选项。选择缺乏资金与缺乏技术两项的比例接近 50%，分别

排第二和第三。交通不便和外出打工不容易，在众多原因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三和第二位。这

反映出，近几年国家大力改善农村交通问题取得了较好成效，同时农民外出打工的途径比较

多。 

 

                 表 4     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选择        

原因 选择该项的村庄所占比例 

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 69.45% 

调整农业结构不容易，缺乏技术 47.37% 

缺乏资金 47.29% 

每亩地收入不高 35.25% 

本地发展二、三产业不容易 33.80% 

农民观念落后 33.52% 

农产品销路不好 29.51% 

每家土地规模太小 27.94% 

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 23.93% 

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22.60% 

出去打工不容易，劳动力仍有富裕 21.56% 

其他 1.24% 

 

此次所调查的村庄中，有 47.3%的村庄认为当地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缺乏

资金”，说明很多农户都有很强的资金融入需求。近年来，随着农村信用社各项改革的推进，

各地信用社广泛评定信用户，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有了明显的缓解。从此次调查的情况看，

48.3%村庄都反映信用社在当地开展了小额联保贷款业务，各村内信用户的数量占村总户数

比重的平均值达到了 35.79%。但 60%以上的村庄都认为，目前农户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

款仍然很困难，各村庄获得过信用社贷款农户比重平均值仅为 18.86%，仍有大部分的农户

不能获得信用社贷款，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依然还很严峻。 

从表 5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农户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获得情况好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最为严重。西部地区信用社小额贷款和扶贫贷款的推动力度很



大，评定的信用户比重均值达到 38.37%，因而农户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最为容易，而且农户

的资金需求也更主要是通过信用社解决。东部地区有更大比重的村庄农户的资金问题是通过

私人借款解决的，这与东部地区私人收入比较高、非正规信贷市场发达是相关的。 

 

表 5 分地区村庄农户信用社贷款情况     单位：％ 

 综合 东部 中部 西部 

认为向信用社贷款难村庄比重 62.6 65.1 69.8 53.5 

农户主要从信用社解决资金困难的村庄比重 60.3 51.2 55.5 77.2 

农户主要从私人借款解决资金困难的村庄比重 39.7 48.8 44.5 22.8 

获得贷款农户占总户数比重均值 18.86 12.02 20.62 26.42 

信用户比重均值 35.79 28.62 45.96 38.37 

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元） 7275.88 12404 2935.23 4149.90 

 

农户贷款难的问题还体现在“所期望的贷款规模不能获得满足”。特别是在东部地区，

虽然小额贷款比较容易从信用社获得，但小额贷款不能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而且与其所能

贷的资金规模的贡献相比，信用社小额贷款的交易成本太高，这是东部地区更多依靠私人借

款的主要原因。而中部地区虽然信用社评定信用户的比重最高，但农户实际的贷款获得率却

很低。 

从平均的贷款规模来看，因为东部地区资金需求规模大，而且金融机构相对实力也比较

强，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比较大（12404 元），大部分村庄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都超

过了万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比较小，特别是中部地区小额贷

款的平均规模仅为 2935.23元。这说明中部地区所受的正规信贷约束最为强烈，不仅受到信

贷门槛的约束，而且也受到信贷规模的约束。 

 

三三三三、、、、土地问题是农村矛盾的焦点土地问题是农村矛盾的焦点土地问题是农村矛盾的焦点土地问题是农村矛盾的焦点，，，，农村对保障土地权益的愿望十分强烈农村对保障土地权益的愿望十分强烈农村对保障土地权益的愿望十分强烈农村对保障土地权益的愿望十分强烈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农民最需要得到保障的权益。 

(一)农户承包经营是土地经营的主导方式 

调查显示，现阶段土地农户承包经营的比例达到 94.2％。其中，东部为 91.6％，中部为

97.4％，西部为 95.2％。土地集体统一经营比例较低，平均为 4.3％。其中，东部为 5.8％，

中部为 2.3％，西部为 3.6％。仅有上海市土地集体统一经营的比例达到了 11.3％，其他省份

基本上都在 5.0％以下。 

调查显示，第二轮承包以来平均已有 12.5％行政村进行过土地调整，东部调整的比例最

高，达到了 15.6％，中部为 11.3％，西部为 9.2％，其中，浙江、内蒙古等地土地调整比例

较高，分别达到 45.5％、36.1％。在调整土地的行政村中，85.1％村为 1～2次，其中 1次的

比例为 54.5％，2次的比例为 30.6％；调整时间以 3年和 5年为主，分别占 24.5％和 55.1％。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本村内为主 

表 6反映了分地区土地流转情况。多数被调查村庄有出租土地的现象，比例达到 79.3％，

平均每个村出租土地农户的比例为 20.2％。东部省份土地流转率相对较高，出租土地的村庄

达到 86.5％，每个村出租户的比例达到 27.4％，其中上海市所有被调查村都有土地出租的农

户，土地出租户占全村农户的比重达到 42.0％，而中、西部地区出租土地农户占全村农户的



比重仅为 11.8％和 14.1％。可以看出，土地流转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城镇化水平具有很强

的相关性，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户土地出租率较高，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出

租率较低。 

 

表 6  分地区土地流转情况 

 
有出租地的

行政村比例 

平均每个行

政村出租户

比例 

流转给本村的比例 租金 

0～50.0％ 50.0％～100％ 其中，100％ 
元/公

顷 

全国 79.3％ 20.2％ 18.7％ 81.3％ 63.8％ 4395 

东部 86.5％ 27.4％ 29.5％ 70.5％ 55.1％ 6255 

中部 69.7％ 11.8％ 6.8％ 93.2％ 75.5％ 2775 

西部 79.7％ 14.1％ 14.8％ 85.2％ 65.8％ 2565 

 

土地流转以村内流转为主，流转到外村的较少。调查显示，在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中，

63.8％的农户将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全部流转给了本村村民，中、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

其中东部为 55.1％，中部为 75.5％，西部为 65.8％。江苏、四川两省被调查村土地流转到村

外的比例稍高，其中江苏有 38.6％的行政村将出租的土地全部流转到了村外，四川的比例为

29.0％，其他省份绝大多数的行政村土地全部流转到村外的比例都低于 10.0％。可以看出，

土地流转以本村为主，跨村流转现象不突出。 

调查显示，土地流转租金全国平均只有 4395元/公顷。其中，东部省份平均为 6255元/

公顷，中部省份为 2775元/公顷，西部省份为 2565元/公顷。经济发达的东部江苏苏州市、

上海金山区租金较高，每公顷达到 8925元和 7020元。 

（三）村干部对农村土地集体产权认识不清 

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这是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和政策，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

了下来。但调查显示，有 1/5的村干部认为土地归国家所有，4.1％的村干部对这一问题说不

清楚，8.1％的村干部认为归农民个人所有，认为归村民集体所有仅占 66.1％。 

61.9％的被调查村认为农村土地应该归农民永久使用，其中，东部的比例为 51.9％，中

部为 69.5％，西部为 70.3％。可以看出，农村对稳定土地产权关系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地区

差异也比较明显，中、西部省份高于东部近 20个百分点。 

整体上看，认为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最有利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60.0％，有 29.4％的村

认为归个人所有最有利，认为归国家所有最有利的村占 10.6％。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

地区差异很大。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认为土地归集体所有最有利的比例最高，达到 71.3％，

高出中、西部近 20个百分点；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认为归个人所有的比例较高，分别达

到 38.7％和 34.9％，尤其是地处牧区的青海和内蒙古两省对土地个人所有的愿望程度尤为强

烈，比例分别占 74.4％和 61.5％，此外，中部的河北省也达到了 62.4％。可以看出，东、中、

西部对土地归谁所有最有利表现出明显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对土地集体所有认可度较高，而

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对土地个人所有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愿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东

部经济发达，非农就业机会多，经济实力较强的村级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福利和服务，农

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弱，同时土地归集体所有便于统一开发经营，从而获得更高的土地增值

收益；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非农就业机会少，土地非农开发机会和收益较少，农

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农民更渴望通过明晰土地产权来获得长期稳定地生活来源和保障。 

（四）农村宅基地供求矛盾突出 

在所调查的 2749个村庄中，户均宅基地面积平均水平为 393平方米，人均面积平均水



平为 107 平方米。村庄宅基地面积平均相当于同村耕地面积的 21%。建设部颁布的村镇规

划用地指标为人均用地 80~100平方米，发展用地偏紧的地区，宜在人均用地 60~80平方米。

从本次调查情况看，被调查地区农村的宅基地占地规模和水平总体上略高于村镇规划用地指

标。在所调查的 2749个村庄中，有超过 1/3（39%）的村庄反映农村宅基地供求矛盾突出。 

随着大批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一些农民还在城市购买了商品房，由于流转受到限

制等原因，进城农民绝大多数都没有处理旧房屋或宅基地，农村宅基地及房产长年闲置的程

度日益严重，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所调查的所有村庄中，有 45%的村反映村里还

有废弃的旧房及宅基地。这些村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在存在废弃的旧房及宅

基地的村庄，闲置宅基地估计占地平均每个村为 2.94 公顷左右，占村庄现居住总面积的比

例为 10.4%。这表明农村宅基地整理的潜力很大。 

在所调查的 2749个村庄中，搞过宅基地整理的村占约 1/4（26%）左右，节省出来的面

积平均为 3.67公顷，占原宅基地总面积的比重为 16%。节省出来的地主要是用于农业开发，

比重达到 58%，其次是村办企业，占 13%，和物业出租，占 6%。开展宅基地整理工作最多

的前五个地区是依次是上海金山、江苏南通、河北张家口、山东枣庄和甘肃庆阳。其中上海

金山最高，已经有近一半的村（49%）开展过宅基地整理工作，平均每个村整理出宅基地

9.29公顷，占原宅基地总面积的比重达到 15.7%。 

在所调查的村庄中，认为有必要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村的比例略多，占 55%，认为没

有必要集中居住及合并村庄的占 45%。关于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难点，调查中反映，最大

的难点是贫困户承担不了成本，占调查村的比例为 60%；农业生产不方便、生活成本增加

和村里的住房刚建好等分别占 45%、35%和 31%。其中反映村里的住房刚建好的比例约 1/3，

是一个不低的比例，显示对村庄进行改造要慎重。分地区看，也有集中反映最大的难点是农

业生产不方便的地区，包括重庆市、江苏南通市和江苏苏州市等 3个地区；有集中反映最大

的难点是生活成本增加的地区，包括河北张家口和上海金山等两个地区。有近一半（48%）

的村担心村庄改造后，农民家家户户都欠债。有 34%的村担心违背农民意愿，搞片面的村

庄撤并。 

（五）村民上访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土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土地问题也是农村中矛盾频发的一个焦点，其中尤以

土地征用问题比较突出。对 2749个村庄的统计结果显示，有村民上访村庄的比例为 28.9％。

分地区看，东部发生上访的比例最高，为 32.5％，西部次之，为 27.6％，中部最低为 24.8％。 

村民上访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主要有土地征用、承包地流转和宅基地等问题

（如表 7）。调查显示，约 40％的村民上访反映的是土地征用问题，承包地流转占 26％，合

计 65.4％；东部地区的土地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因土地征用上访的占 48.1％，因承包地流转

上访的占 25.6％，合计 73.7％；西部地区次之，因土地征用上访的占 34.5％，因承包地流转

上访的占 24.3％，合计 58.8％；中部地区因土地征用和承包地流转上访的分别占 26％和

28.8％。 

           表 7  分地区村民上访反映最集中的问题           单位：％ 

 合计 西部 中部 东部 

土地征用 39.4 34.5 26.0 48.1 

承包地流转 26.0 24.3 28.8 25.6 

污染 24.3 18.4 17.5 30.4 

社会治安 10.2 14.1 11.3 7.7 

其他 7.3 8.7 16.4 6.3 

 



四四四四、、、、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在城镇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已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一）近一半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 

此次调查涉及 2005年 212.73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从就业结构看，如表 8所示每

个村平均拥有劳动力 1081人，务农的占 52.1%，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占 21.06%，外出打工

的占 26.51%。村庄一级的就业结构地区间呈现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务农劳动力

比重分别为 44.64%、54.52%和 61.94%；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 34.66%、

10.37%和 8.64%；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 21.97%、31.02%和 29.44%。中西部地区劳

动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较高。东部地区的农村是劳动力的重要流入地。平均每个村吸收外来劳

动力 491人，外来劳动力与本村劳动力的比例接近 1∶3。 

（二）常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稳定增加，举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占到一定比例 

长期以来，农民外出打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候鸟式”流动，即农民外出务工

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往来；二是“兼业式”流动，即农村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季节

性地外出打工。此次调查表明，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的迹象：一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占到较大比例。调查表明，以常年外出计算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率平均为 18.1%，其中东部 23.55%，中部 13.69%，西部 13.6%。这表明转入非农产业的全

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 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业。二是举家外出、完全脱离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占到一定比例。从调查结果看，举家外出的劳动

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 5.29%，东部 4.71%，中部 4.99%，西部 6.61%。如图二所示。

与劳动力转移率的地区性差异截然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举家外出率最

低，而西部举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已经有 1/3实现了举家外出。这次调查表

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就业兼业性减弱；由

“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转移稳定性增强；由城乡间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

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逐渐增多。 

 

表 8   2749 个村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构成             单位：人、% 

 

本村劳动动力 外出打工 本地务农 本地从事非农业 外来打工 

人数 
占全村总

人口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占本村劳

动力比例 

全国 1081 55.25 260 26.51 548 52.10 278 21.06 273 18.03 

东部 1226 56.7 246 21.97 481 44.64 507 34.66 491 30.88 

中部 768 51.11 223 31.02 472 54.52 75 10.37 30 4.39 

西部 1150 57.02 322 29.44 737 61.94 93 8.64 60 4.84 

 



图二  分地区农村劳动力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的比例 

 

（三）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向外转移 

各村拥有的 30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为 299人，东部 323人，中部 260人，西部 298人。

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构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全部村庄平

均为 154人，东部 182人，中部 120人，西部 144人，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就地从事二、

三产业的比例平均为 54.12%，比所有劳动力的转移率 47.9%略高。 

在该项调查中，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

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次村级调查的对象是村干部，可以看出，大

部分村庄的干部认为能够转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已经转出，他们大都对于青壮年劳动

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考察发现，近 1/3的村青壮年

劳动力转移率都在 80%以上。而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在 80%以上的地区，大部分（57.1%）

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见图三）。 

 

图三  各地区青壮年劳动力转出率高于 80%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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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部农村尚有赋闲可转移的青壮年劳动力 

从调查结果看，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国平均每村 48人，比例为 17.82%。东部赋

闲率最低，为 11.3%，中部其次，为 20.42%，西部赋闲率最高，为 26.06%。这一情况表明，

各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劳动时间仍存在过剩现象，总体上中西部赋闲可转移的劳动力较多。各

地区赋闲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例见图四。 

 

 

图四 各地区赋闲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例 

 

五五五五、、、、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现状及需求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现状及需求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现状及需求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现状及需求 

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从调查的结果看，多数农村对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远未满足。 

（一）村庄道路状况参差不齐，饮水困难的问题尤为突出 

被调查地区村庄内道路的平均长度 9.97 公里，其中硬化道路 4.69 公里；77%的村饮水

安全；41%的村饮水存在困难；55%的村有集中供水管道，这些村中自来水用户比例为 68%。

东部和中西部有明显差异。例如，江苏和上海每个村硬化道路的长度有 8公里多，而广西不

足 1公里。饮水情况尤为明显，上海、江苏和浙江农村饮水基本全都安全，与之相比，青海、

四川和甘肃等地存在饮水困难。 

（二）农村公共文化薄弱，文化设施普遍较差 

被调查地区 53%的村庄在近几年中有过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在 2005年，每村平均放映

了 5.36场电影，剧团演出 1.68次。调查发现，上海和浙江农村举办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比

例最高，超过 90%，贵州、内蒙古和广西比例最低，不到 27%。陕西和河南的农村电影放

映次数最多，贵州和河北最少；河南的剧团演出最多，而湖南最少。 

被调查村庄的文化设施普遍较差，有图书室村的比例为 25％，有养老福利院的比例为

4.1％，有文化活动中心的比例为 29.4%，配备电脑村的比例为 39.9％。中西部地区的文化

和福利设施尤其比较薄弱，图书室拥有比例分别为 17.2％和 18.2％，文化活动中心拥有比例

为 22.1％和 20.1％。东部地区超过 80％村都配备了办公电脑，而中西部村庄配备电脑村的

比例都在 10％左右。分地区村庄文化设施状况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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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分地区村庄文化设施状况 

 合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村两委办公场所面积（米
2
） 374.7 560.5 252.1 199.0 

配备电脑的村办公室比例（％） 39.9 82.1 10.3 9.4 

有图书室的村比例（％） 25.0 34.9 17.2 18.2 

有养老福利院的村比例（％） 4.1 3.0 3.5 5.6 

有文化活动中心的村比例（％） 29.4 40.9 22.1 20.1 

有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村比例（％） 52.6 73.5 38.5 37.8 

2005 年放电影场次（次） 5.6 6.8 4.2 3.8 

2005 年剧团演出场次（次） 1.7 2.0 1.1 1.6 

2005 年村公共文化支出（元） 6237.8 9240.1 3559.6 2366.4 

 

（三）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总体上农村环境卫生条件欠佳。比较而言，东部地区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地

农村的环境卫生设施情况要明显好于其它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例如，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半

数以上村庄有垃圾集中收集点，上海达到 100％，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大多数没有实行垃圾集

中收集，这个比例在 26%或以下，差距很大，比例最小的是广西，只有 2％。被调查地区每

村平均建公厕个数，东部也明显地高于中西部。这说明环境卫生设施的提供与经济发展程度

有较大的关联性。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水平。被调查地区平均 41%的村庄有环境

污染问题，50％的村有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地

区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特征，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农村都有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例

如浙江、贵州、湖南有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分别为 61%、61%和 56%。青海和内蒙古

的比例要低些，为 17％~18%（见表 10）。 

 

表 10  被调查地区农村污染情况  单位：％ 

省份 
有环境污染

问题比例 
污水 垃圾 噪音 

河道失 

去治理 
排序 

浙江 0.61 0.59 0.53 0.13 0.48 1 

贵州 0.61 0.62 0.70 0.11 0.51 2 

云南 0.60 0.41 0.62 0.17 0.14 3 

湖南 0.56 0.61 0.54 0.20 0.41 4 

江苏 0.51 0.66 0.55 0.19 0.46 5 

广西 0.49 0.45 0.37 0.02 0.35 6 

上海市 0.47 0.52 0.38 0.14 0.40 7 

四川 0.42 0.37 0.37 0.30 0.33 8 

河南 0.39 0.38 0.63 0.09 0.20 9 

山东 0.38 0.44 0.31 0.10 0.25 10 

重庆市 0.37 0.48 0.58 0.13 0.29 11 

湖北 0.33 0.58 0.49 0.15 0.40 12 

甘肃 0.33 0.28 0.31 0.11 0.06 13 

陕西 0.23 0.16 0.64 0.16 0.24 14 

河北 0.19 0.39 0.75 0.04 0.32 15 



内蒙古 0.18 0.29 0.93 0.14 0.07 16 

青海 0.17 0.15 0.69 0.54 0.46 17 

 

从污染源看，主要是污水和垃圾，其次是河道欠治理。50%的村所遭受的环境污染主要

来源是污水和垃圾。该情况东、中、西部各地区基本一致。 

（四）农村对各项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序 

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内容较多，此次调查专门了解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调查情况看，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文化建设（82.7％）、修路（79.5％）、医疗网

点（67.7％）、垃圾收集（66.5％）、厕所改造（64.2％）、饮水（62.3％）、污水处理（58.2％）、

建沼气（55.6％）和用电（38.6％）。各地区认可程度的排序情况有类似性（见表 11）。例如，

除河北以外，其他 16个地区均把文化建设认可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仅次于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某些公共服务需求的认可程度则与地区有关。例如，浙江和上海的农村

饮水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饮水不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四川、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则

认为饮水是第一位或是第二位需要解决的问题。修路依然是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关注的重点，

东、中、西部都有 85％以上的村庄认为修路是新农村建设应迫切解决的问题。有相当部分

村干部和村民将垃圾收集、厕所改造、污水处理和建沼气选为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医疗网点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选择此项需求的村民比例为 70％

左右。将用电选为需要迫切解决问题的比例较低，均在 40％左右。 

 

表 11  分地区村干部认为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单位：％ 

 

 综合 东部 中部 西部 

饮水 62.3 76.0 71.3 76.0 

修路 79.5 87.6 85.8 87.6 

用电 38.6 41.5 43.8 41.5 

建沼气 55.6 67.8 68.9 67.8 

厕所改造 64.2 70.3 69.5 70.3 

污水处理 58.2 54.8 54.2 54.8 

垃圾收集 66.5 61.4 65.9 61.4 

医疗网点 67.7 74.5 73.5 74.5 

文化建设 82.7 87.1 80.9 87.1 

 

六六六六、、、、农村社会安农村社会安农村社会安农村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全网建设滞后全网建设滞后全网建设滞后，，，，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亟待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亟待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亟待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亟待提高 

农村社会安全网是救助弱势群体、缓解农村贫困的战略性创新，教育和医疗卫生关乎农

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从调查的结果看，二者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一）“五保户”集中供养比例偏低 

在全部样本中，共有“五保户”14404人，平均每个村有 6.10个“五保户”，平均每 82

户农民负担 1个“五保户”；共有 892个村对“五保户”实行集中供养， 占比为 36.42％，

其中 5674人被集中供养，占比为 39.39％。共有 104个村建养老院（福利院），占全部调查

村庄的 3.78％。西部地区“五保户”总人数最多，负担明显沉重，“五保户”集中供养率中

部最低，中西部与东部差距大（见表 12）。 

 

 

 



 

表 12  分地区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五保户（人） 4761 4564 5007 

平均每村五保户（人） 5.03 6.03 7.60 

集中供养人数（人） 2633 1422 1619 

集中供养率（％） 55.30 31.16 32.33 

 

（二）贫困救济率较低，救济标准较低 

调查样本共有 103962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贫困户/总户数，下同）为 7.55％。在

所调查的村中，中西部地区“因上学致贫”最多，东部相对较少，表明中西部教育负担最重，

东部教育负担能力相对较强；东部“因病致贫”最多，表明医疗负担均较重；“因残疾致贫”

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中西部“因经营致贫”比东部分别高出 3.3个和 2.23个百

分点，表明中西部农民应对市场风险能力欠佳（见表 13）。 

 

表 13  各地农村农民贫困原因情况（2006年）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因病致贫（％） 29.88 33.62 41.73 

因上学致贫（％） 43.40 34.50 24.51 

因残疾致贫（％） 16.39 19.80 25.61 

因经营致贫（％） 10.06 11.13 7.83 

其他原因致贫（％） 0.26 0.96 0.32 

 

被调查村庄中接受救济的贫困户数为 52993户，“贫困救济率”为 50.92％，贫困救济标

准从每月最低的 2元钱（河南、湖南、甘肃共 5个村）到最高的 531元（上海市朱泾镇温河

村），平均为 57.68 元，其中救济标准在 50 元及以下的共 1487 个村，占 70.84％，52~100

元的共 229个村，占 10.91％，105~531元的共 383个村，占 18.25％。 

中部地区贫困救济率最低，村级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在所调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贫困

发生在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西部比中部高 4.77个百分点，比东部高 11.63个百分点；贫困

救济率中部最低，比西部低 12.4百分点，比东部低 28.35个百分点；救济标准东部最高，西

部次之，中部最低，东部是西部的 3.89倍，是中部的 6.41倍，表明中部地区扶贫工作最差，

但即使在东部，仍有高达 32.79％的贫困人口未获救济。2006年各地农村贫困户及救济情况

如表 14所示。 

 

表 14  各地农村贫困户及救济情况（2006年）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贫困户数（户） 50457 31367 22138 

贫困发生率（％） 14.71 9.94 3.08 

贫困救济率（％） 51.26 38.86 67.21 

平均救济标准（元/月） 27.41 16.65 106.67 

 

（三）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 

在所调查的村中，东部地区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建有卫生室的村数/被调查村数，下

同）最高，比中部高 3.5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 10.15个百分点，每村卫生室数三个地区差别



不大，但卫生室平均面积差别很大，东部是中部的 1.59倍，是西部的 2.83倍，每村有资格

的医生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医生与人口之比中部最好，东部次之，西部最差，

但均不理想，农村医疗资源较为匮乏（见表 15）。 

 

表 15  各地农村村级卫生室情况（2006年）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建有卫生室的行政村（个） 560 675 966 

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 73.78 80.45 83.93 

卫生室数量（个） 910 1064 1336 

平均每村卫生室数（个） 1.20 1.27 1.16 

卫生室总面积（平方米） 40568 84662 168518 

平均每个卫生室面积（平方米） 44.58 79.57 126.14 

具有资格的医生数（个） 1009 1605 2338 

平均每村有资格的医生数（个） 1.11 1.51 1.75 

有资格医生数与农村人口比例 1：1368 1：704 1：1019 

 

农民对实行新型合作医疗积极性高的村占 82.1％，积极性不高的占 17.9％；有 69.9％的

村认为实行新型合作医疗能解决农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问题，仍有 30.1％的村认为新型合

作医疗不能解决该问题。 

被调查村庄中有 74.9％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东部地区 92.6％的村庄开展了新型

合作医疗，明显高于中部 65.8％和西部 58.3％的水平。从筹资情况看，人均为 36.49元，其

中个人平均缴费 17.62 元，占比为 48.29％。在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不但农

民个人收入水平较高，而且政府经济实力较强，筹资额度大，保障水平高，对于缓解大病户

医疗负担的作用更为明显。 

（四）义务教育阶段的负担大大减轻，保证教学质量成为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两免一补”政策的逐步实施，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在全部

被调查村中，已经有 45.4%的村实行了全部免杂费。有 27.7%的村部分学生享受了免费教科

书，16.1%的村所有学生享受了免课本费。有 25.9%的村只有部分寄宿生享受生活补助，12.7%

的村寄宿生都享受了生活补助。调查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家庭教育支出中，学杂费这样

的刚性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近 50%，其他如课本、学习用品、住宿费、交通费等

方面的支出也较多。近年来，学校布局调整较大，相当一部分村庄反映学生上学不方便，无

形中增加了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教育方面担心的首要问题，有 76.9%的村认为新农村建设在

教育方面最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保证教学质量，有 23.7%的村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

来解决这一问题。优势教师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教师队伍质量存在巨大的地

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农村教师长期处于缺编状态，有的地区出现过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现象，

虽然布局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对教育资源的分散和结构性失调有所缓解，但农村仍然依赖着大

量代课教师来满足教育教学需求。 

七七七七、、、、基于以上六个问题的政策建议基于以上六个问题的政策建议基于以上六个问题的政策建议基于以上六个问题的政策建议 

基于调查中发现的以上六个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取得更好

的成效。 

（一）大幅度增加直接用于农村中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在调查的村庄中，村民反映对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很受鼓舞，期望也很高，盼望中央

的政策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实惠。经济贫困的地区最希望办几件实事，改进农村的基础设施，



包括修路、饮水、通电等，而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加重视要政策，希望加强村庄发展规划，改

善村庄的环境卫生等。但从目前的情况，各地推进新农村的工作进展还很不平衡，已经推出

的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措施与村民的期望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即使在一些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基础设施配套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一般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加落后，已经严重制约和影

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甘肃庆阳目前尚有 6.1%的农户生活在“煤油灯”时代，有 9%的

农户看不上电视，有 79%的农户不通电话，95%以上的村无文化室或娱乐活动室。税费改革

及乡镇撤并后，乡村面临着很大的财政困难，乡、村债务无法解决，公益事业建设任重道远。

农民自身投入力量非常有限，自我发展能力弱。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大幅度增加农村中小

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支持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人畜饮水、乡村道路、

农村水电、农村沼气、草场围栏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新农

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加大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新

农村建设资金的分配、建设项目安排都要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 

（二）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方面迈出更大步伐 

调查表明，由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由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或者基本

消除了。现在农村最尖锐的矛盾主要与土地问题有关，土地问题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中不容

回避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用不同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最

主要的形式。 

1.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坚持农村土地承

包期 30年不变政策，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违法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不得

违反农民意愿强行进行土地流转，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 

2.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机制 

此次调查表明，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入非农产业，土地流转有了一定发展，尤其是在

东部发达地区，土地流转的比例相对较大。现阶段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土地仍然是农民重要

的收入来源，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还比较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应该看到，伴随着常年外出就

业农村劳动力的增多，农民也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要求。要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尊

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土地流

转的多种形式，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3.加快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改革征地制度，就是要确保被征地农民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生活水平不下降，就业有

出路，长期生计有保障。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的法

律界定，保证土地征用仅限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二是改善征地程序，保证农民的知情权

和参与权；三是确保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四是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

同价、同权”；五是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转让收益及土地融资过度依赖，加快物业税改革试

点，使其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长期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4.逐步推进对宅基地集约利用，维护农民宅基地权益 

综合本次调查，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逐步推进对宅基地集约利用，加强对宅

基地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对宅基地的规划管理，引导农民

集中居住，节约宅基地资源，缓解农村宅基地供求矛盾。二是充分开发现有废弃的旧房及宅

基地的潜力，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合理开发宅基地资源。三是推进改革，逐步允许和引导

农村个人建房有条件的跨村镇使用土地，优化农村宅基地空间布局。四是在引导农民集中居

住、推进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中尊重和维护农民宅基地权益。农村宅基地是农民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分配取得的一项重要财产，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具有很高的经济价



值。农民集中居住是一个自然的渐进过程，不能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急于求成。要保障

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维护农民权益，保障农民利益，是推动宅基地置换的关键。要让农

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通过宅基地置换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并保证农民生活质量不

降低。引导农民集中居住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和村镇合理布局。 

（三）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政策 

根据这次实地调查的数据，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劳动时间过剩。在西部地区，仍存在

较多赋闲的青壮年劳动力，同时，又存在农村劳动力在部分地区转移殆尽的风险。这预示着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从长期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既过剩，又不足”，“过剩”

是指总量上劳动力按劳动力时间衡量，折算成劳动力仍然是供大于求的；“不足”是指结构

上有技能的、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目前，各级决策部门普遍

认为农村尚有 1亿、甚至 1.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此，需要进一步进行测算和论证。不能

抽象地从总量角度看待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更应该重视从结构角度看待农村劳动力的供

求关系。随着农村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的日益突出，农村劳动力输入地和输出地的政府都

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完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政策。 

1.重视提高务农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技能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特别是随着常年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增

多，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日趋显现。在调查的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发达地区的农村，确

实存在“精兵强将去创业，年轻力壮去打工，老弱病残搞农业”的问题。调查中村庄干部普

遍反映，劳务输出虽然成为增加农民收入主要的一个渠道，并形成劳务产业，但初中以上文

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人口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事物能力弱，农村发展缺乏后

劲。要加强专门针对务农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培养合格的农业经营

者，重点扶持农业专业大户。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2.把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落到实处 

近年来，我国大幅度调整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管理服务的有关政策，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

正在向维护权益和服务转变。特别是 2006年国务院关于农民工的 40条指导意见的出台，标

志着这方面的政策更加明确。从现实情况看，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

摆脱城乡分隔体制的影响，距离平等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的距离；农

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要进一步消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

性规定。尽快制定诸如有关民工工资支付的具体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

制度。同时，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发挥其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

面的积极作用。 

3.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政策 

要把支持的重点放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高中毕业生。整合农村各类教育资源，形

成中小学文化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并行的农村教育体系，逐步扩大农村职业高中的数量和规

模，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和培训与农村基础教育相结合。把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财政经常

性预算科目，并根据财力的增长情况，不断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充分调动政

府部门、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民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多元化的转移培训投入机制。打破

部门界限，发挥好现有培训资源的作用，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减少财政负担，取得最大

效益。 

4.完善农民进城定居的政策措施 

目前，举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占到一定比重。这些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农民的

身份没有变，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为城市居民。必须看到，大量进城农民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

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乃至受到歧视或伤害，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将会累积



很多矛盾。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农民工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

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纳入统一的管理

和服务，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进城农民工的需要，

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允许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工尽快融

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转换，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 

（四）按照农村特点和农民需求办好农村金融 

调查结果显示，现行农村金融体系并不能真正从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出发提供金

融服务。农村金融不同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大量的农村

中小企业。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对金融需求一般具有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等特点，金融

机构对其服务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相对于城市工商贷款而言更

为突出。城市工商业贷款中使用的传统意义上的抵押品，在农村严重缺乏。农业经营受自然

和市场影响具有高风险性，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存在高风险性。因此，农村金融服务的

特殊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在有效满足农村金融服务

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风险最小化和可持续经营。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信贷实力，不可能解

决有效服务“三农”问题。必须从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着眼，以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

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目标，推行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随着各大商业银

行纷纷从农村地区撤出，监管部门应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允许新设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特别是在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方面要迈出更大的步伐。 

（五）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发展步伐 

1.提高教学质量，减轻农村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沉重负担 

现阶段中西部农民贫困的首要原因是子女上学，东部地区这一原因致贫的比例也相当

高。随着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的稳步推行，义务教育阶段的负担已逐渐退居次要

地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已构成当前农民家庭的最大负担。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除了实行贫困救济，发展农村经济外，还要“减负”，尤其是农民的教育负担。首先是切实

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使农村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义务教育的阳光雨露，接受最基本的国民

素质教育。其次是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扶助、救助制度，尽可能保证有志青年不因交

不起学费而辍学。调查表明，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短缺，教学设施落后，教学质量不高，是当

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鼓励有志青年投

身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学校教师待遇。 

2.加快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因病致贫的比例相当高，而且通常都是大病。由于现阶段合作医疗的筹资标准较低，

不足以抵抗大病，“因病致贫”在所难免。解决农民“因病致贫”问题，不仅需要充分调动

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积极性，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而且还要从国家的医药卫生

管理体制入手，解决城乡医疗资源的严重偏斜问题。目前，医疗救助制度处于探索阶段，需

要尽快完善运行机制。一是增加投入，提高救助效果。二是完善瞄准机制。医疗救助应当瞄

准那些真正因大病致贫、返贫的家庭。 

3.进一步完善“五保户”集中供养制度 

“五保户”作为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农村全面的社会化养老体系尚未建立之前，

对他们进行特殊的眷顾、使他们老有所养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道德义务。现阶段这一制度存在

的根本问题是：集中供养率偏低，农村福利院（养老院）建设滞后。因此，在维持家庭养老

的根本前提下，应首先对“五保户”实施“能保尽保”的原则，将其全部纳入农村基本养老

体系，实现集中供养。在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实施国家和集体共同出资，兴办养老院（福

利院）；在集体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应主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出资建设福利院，还可

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如福利彩票、个人捐助、企业赞助等形式）解决福利院建设的资金筹措



问题。 

4.合理确定农村低保标准和对象，保证应保尽保 

从各地的情况看，除了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在农村建立了相对完备的

农村“低保”制度外，多数地方的贫困救助工作仍很不到位。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要合理确定低保标准和对象，保证应保尽保，资金应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 

5.积极探索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各地可依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试行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

之忧。 

 

（原文载于《改革》2007年第 6期，总 106期） 

 

 


